
— 1 — 

 

 
 

 

 

 
 

安工院〔2019〕3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阳工学院考研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 

的通知 
 

各院（部），学校各部门：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

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强化本科生

考研工作，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，不断提升我校学

生核心竞争力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学校制定了《安阳

工学院考研奖励办法(试行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 

 

安阳工学院 

2019 年 3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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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工学院考研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

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强

化本科生考研工作，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，不断提

升我校学生核心竞争力，根据学校工作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

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各学院、辅导员、指导教师。 

 

第二章  奖励种类与方式 

第三条  考研奖励种类：考研工作先进学院、考研工作

进步学院、考研录取优秀学生。 

第四条  凡符合本办法奖励条件的学院和个人均给予

相应奖励。奖励方式依据国家和学校财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第三章  奖励条件与标准 

第五条  考研录取率位居全校前五名的学院为考研工

作先进学院，依次奖励 60000 元、50000 元、40000 元、30000

元、20000 元。考研录取率增幅位居全校前三名的学院为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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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工作进步学院，依次奖励 40000 元、30000 元、20000 元。

若同时获得考研工作先进学院、考研工作进步学院，取最高

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 

以上两项奖励，主要用于学生考研工作或学风建设相关

工作的开展，以及辅导员、指导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奖励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乱发奖金或另作他用。 

第六条  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取高水平大学全日制硕士

研究生且按时入学，按照下列标准奖励： 

（一）考取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（A 类）或中国

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给予 10000 元

／生奖励； 

（二）考取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（B 类）的应届

本科毕业生，给予 6000 元／生奖励； 

（三）考取国内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

生，给予 3000 元/生奖励； 

（四）考取国内其他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给予 1000

元/生奖励； 

（五）考取国外或境外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,参照上

述四条经研究后给予相应奖励； 

第七条  所有现金奖励均为税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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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奖励程序 

第八条  学校对先进学院和优秀学生的奖励从学生工

作部（处）专项经费列支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应将该费用列

入相关经费预算。 

第九条  各学院于每年 5－6 月按照学校要求对应届本

科毕业生考研情况进行统计、汇总，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学生

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将统计表及相关实证材料经学院领导签

字、盖章后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第十条 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汇总、统计学校整体学

生考研情况，审核各学院报送的相关材料，整理出符合奖励

条件的先进单位和个人。奖励结果须经所在学院、学生工作

（部）处审核，经校长办公会同意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对辅导员、指导教师奖

励按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发放；优秀学生的奖励，待其正式

到录取学校报到入学并经录取学校审核确定后，按照学校财

务相关规定发放。学院须按要求在学生毕业离校前统计好相

关信息，并经学生签字确认。放弃入学的，学校将不再奖励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学院须对统计信息和上报材料负主要责任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将追究相关单位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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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 受到奖励的师生，在发放奖励前因违法违纪

受到处罚或因意识形态存在问题者，一票否决，取消获得奖

励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9 届毕业生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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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14日印发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